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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悉，身心障礙者經社會福利機關依職權安

置後，經數年社會福利機關向扶養義務人追

索鉅額代墊安置費，惟身心障礙者被安置前

倘具施暴或棄養情事，則追索是否合理？由

扶養義務人全額支付安置費是否公平？均有

深入調查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行政院於民國(下同)101年1月9日修訂社會福利政

策綱領，以「邁向公平、包容與正義之新社會」作為我

國社會福利政願景。公平的新社會首在保障弱勢國民，

減少社會不公情形。政府除應支持家庭發揮生教養衛功

能外，並應積極協助弱勢家庭，維護其家庭生活品質，

落實在地服務，讓兒童、少年、身心障礙者、老人均以

在家庭與社區中受到照顧與保護為優先原則，並在考量

上述人口群的最佳利益之下提供補充性措施，以切合被

服務者之個別需求與人性化的要求。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SDGs）的第3項目標是「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

活與福祉」，落實前開政策不但是實踐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亦與永續發展目

標一致。 

據悉，身心障礙者經社會福利機關依職權安置後，

經數年社會福利機關向扶養義務人追索鉅額代墊安置

費，惟身心障礙者被安置前倘具施暴或棄養情事，則追

索是否合理？由扶養義務人全額支付安置費是否公平？

均有深入調查必要案，經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

地院)、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

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及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

部)調閱等機關卷證資料，並於112年5月24日、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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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衛福部、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下稱新北社會局)、財

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下稱法扶)等機關(構)人員，已

調查完畢，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身心障礙者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有生命、身體危險予

以安置後，向扶養義務人請求償還安置費用。嗣扶養

義務人表示，本身亦屬弱勢無資力，或被安置者曾有

未盡扶養義務情事，肇生安置費用得否減免爭議。為

明確法律適用，衡平扶養義務人權益，在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修正通過前，衛福部允宜參照其所頒直轄

市、縣（市）政府先行支付老人保護安置費用案件追

償作業原則，訂頒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追償作

業原則 

(一)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稱身權法)第77條規

定：「依法令或契約對身心障礙者有扶養義務之人，

有喪失扶養能力或有違反第75條各款情形之一，致

使身心障礙者有生命、身體之危難或生活陷於困境

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本人、扶

養義務人之申請或依職權，經調查評估後，予以適

當安置(第1項)。前項之必要費用，除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第71條第1項第2款給予補助者

外，由身心障礙者或扶養義務人負擔(第2項)。」身

權法施行細則第23條規定：「本法第77條所稱依法

令對身心障礙者有扶養義務之人，指依民法規定順

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民法第1118條之1規定：「受

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

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

其扶養義務：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

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

不法侵害行為。二、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

盡扶養義務(第1項)。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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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

除其扶養義務(第2項)。前2項規定，受扶養權利者

為負扶養義務者之未成年直系血親卑親屬者，不適

用之(第3項)。」老人福利法(下稱老福法)第41條第

3項規定：「縣（市）主管機關得檢具費用單據影本、

計算書，及得減輕或免除之申請程序，以書面行政

處分通知老人、老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或依

契約負照顧義務者於60日內返還；屆期未返還者，

得依法移送行政執行。」直轄市、縣（市）政府先

行支付老人保護安置費用案件追償作業原則第2點

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協調老人照顧

事宜，應於安置日起3週內發文協尋家屬，並進行親

屬協調。」第4點規定：「保護及安置所需之費用依

照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標準計算；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計算老人、老人之配偶、直

系血親卑親屬或依契約負照顧義務者(以下簡稱返

還義務人)應返還之費用時，須扣除老人取得相關

福利補助或津貼金額。」第6點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主動告知老人、老人之配偶、直

系血親卑親屬有第7點所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減

輕或免除保護及安置所需之費用。」第7點規定：「老

人、老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提出減輕或免除

保護及安置所需之費用之申請時，有下列情形之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邀集專家學者及

民間團體代表進行審查：(一)為低收入戶、領有身

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或其他

社會福利補助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

整體家庭經濟狀況不佳。(二)為經濟弱勢民眾、遭

遇重大變故（如罹患重病、失業、失蹤、入獄服刑

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及不可抗力之災變）致無力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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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不宜列入應返

還對象。(三)老人對其配偶或直系血親卑親屬有家

庭暴力情事或未盡扶養義務。(四)依據民法第1118

條及第1118條之1取得民事裁定確定證明書為減輕

或免除扶養義務者。(五)因其他特殊事由未能負

擔。」 

(二)查新北市周姓男子，其父因身心障礙，生活無法自

理，經新北社會局評估有生命、身體危難及安置必

要，自104年7月3日保護安置於護理之家。當時周姓

男子雖與胞姊以父未曾扶養為由，依民法第1118條

之1規定，共同向新北地院請求減輕或免除對其父

之扶養義務，因周姓男子當時尚未成年，遭法院裁

定駁回。嗣其成年後，旋以相同理由向新北地院請

求減輕或免除對父之扶養義務，於法院審理期間，

新北社會局依身權法第77條第2項規定，陸續向周

姓男子請求返還其父之安置費。嗣新北地院於107

年8月2日裁定，周姓男子對父之扶養義務，減輕為

每月新臺幣(下同)1,000元。新北社會局爰變更請

求範圍，以其成年之日起至裁定確定前一日為請求

範圍(106年1月9日至107年8月20日)，合計568,120

元。周姓男子不服，對新北社會局之處分提起訴願，

主張其成年時刻正於大學就讀，並無所得，亦無扶

養能力；且請求金額多半係於法院審理期間產生，

實不可歸責於己。其訴願遭新北市政府駁回，周姓

男子續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請求救濟。經該院111

年度訴字第398號判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新北社會局不服判決，已提起上訴。 

(三)據新北社會局查復，周姓男子於該局求償時，並非

列冊之中低或低收入戶，不符該局所定減輕或免除

追償規定，故仍需向周姓男子追償前開費用。另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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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該局表示，該局已於112年3月22日、同年6月15日

及同年6月30日，請衛福部釋示統一作法。衛福部固

於同年3月29日函復：若身心障礙者或扶養義務人

因生活陷於困境無力負擔，經綜合評估後可個案減

免
1
。惟新北社會局仍無法消除相關疑慮，認為目前

身權法第77條第2項未有如同老福法第41條第4項、

第5項得減輕或免除規定，在法無明文前提下，僅就

本案逕行準用老福法規定，其他個案是否準用，並

不明確，且對已追繳案件形成不公等語。 

(四)另查，近3年各直轄市辦理身心障礙者安置業務人

數，可表列如下： 

近3年各直轄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安置業務統計表 

單位：人 

 依申請 依職權 

臺北市 109年 12 1 

110年 9 0 

111年 7 11 

新北市 109年 0 738 

110年 0 878 

111年 0 990 

桃園市 109年 208 0 

110年 335 0 

111年 365 0 

臺中市 109年 2 81 

110年 1 56 

111年 1 61 

臺南市 109年 0 7 

 110年 0 3 

                   
1
 衛福部112年3月29日衛部護字第1120111936號函說明二：「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雖未明

定地方主管機關得就該法第77條第2項由身心障礙者或扶養義務人負擔身心障礙者安置之必

要費用予以減輕或免除，惟考量身心障礙者、扶養義務人若有因生活陷於困境無力負擔，或

有其他特殊事由未能負擔等情事，為求周妥，則地方主管機關依職權或邀集學者專家及民間

代表審查，經綜合評估個案及其家庭整體狀況，而予以減輕或免除上述費用負擔之裁量，當

屬可行。」另該部112年6月30日衛部護字第1120125716號函亦同此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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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0 4 

高雄市 109年 250 13 

110年 218 13 

111年 225 11 

資料來源：各直轄市政府。 

以上足徵，新北市安置人數，為六都之冠，且人數

持續增加，在現行身權法第77條尚無對身障者或扶

養義務人減輕或免除追償之明文下，地方主管機關

面對各種案例，應依何標準自行類推適用？未盡明

確，且依現行規定辦理業已肇生過苛案例(即周姓

男子案)。 

(五)針對老人因危難、依老人申請或由社政機關依職權

安置後，對老人之配偶、扶養義務人或老人本人追

償，老福法第41條第3項定有明文，核其規定內容，

與身權法第77條第2項相仿。為協助各地方主管機

關辦理追償作業有明確依據，衛福部於109年6月23

日修正頒布「直轄市、縣（市）政府先行支付老人

保護安置費用案件追償作業原則」其中針對求償時

點(應於安置日起3週內發文協尋家屬)、告知事項

(應主動告知得申請減輕或免除保護及安置所需之

費用)、求償範圍(須扣除老人取得相關福利補助或

津貼金額、減免之範圍不限於自法院裁判後之費

用，尚得溯及法院裁判前已生之保護及安置費用)

及減收或免予追繳之事例均有明確規定，足供各縣

市參考。另詢據衛福部表示，減輕或免除屬於給付

行政，尚無需法律明定即可進行，是針對身心障礙

者安置費用追償作業之求償時點、告知事項與求償

範圍等，參照老福法先行訂頒相關追償作業原則，

應屬可行。 

(六)綜上，身權法修正草案雖有減輕或免除安置費追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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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因修法期程無法預料，在修正通過前，安

置人數持續增加，依現行法規定辦理已肇生過苛情

事，地方主管機關仍有個案應否類推適用老福法規

定之疑慮。為衡平扶養義務人權益，並明確法令適

用，在身權法修正通過前，衛福部允宜參照其所頒

直轄市、縣（市）政府先行支付老人保護安置費用

案件追償作業原則，在身權法亦訂頒相關追償作業

原則，俾供地方主管機關依循，衡平扶養義務人權

益。 

二、我國已為高齡社會，同時面臨少子化、青年貧窮等社

會經濟問題，衛福部允宜在國家稅收能力下，與司法

機關、立法機關，對現行法令、制度與裁判情形進行

滾動檢討落實國家照顧責任  

(一)按民法第1118條規定：「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

自己生活者，免除其義務。但受扶養權利者為直系

血親尊親屬或配偶時，減輕其義務。」第1118條之

1規定：「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

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

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

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

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二、對負扶養義務者

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第1項)。受扶養權利者

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

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第2項)。前2項規定，

受扶養權利者為負扶養義務者之未成年直系血親

卑親屬者，不適用之(第3項)。」第1121條規定：「扶

養之程度及方法，當事人得因情事之變更，請求變

更之。」 

(二)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臺灣將於114年進入超高齡

社會，惟據內政部統計，臺北市、嘉義縣、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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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雲林縣之老年人口比率已逾20%，率先進入超高

齡社會。另據法扶統計資料顯示，近4年家事扶養事

件，平均為3,600餘件；請求免除或減輕扶養義務案

件，亦逐年增加。可見高齡社會與家事扶養案件之

增加，彼此相關；以及目前高齡社會衍生之相關問

題，已占去部分的司法資源。 

(三)以周姓男子案為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

第398號判決理由指出：「觀諸原告於106年2月15日

提起聲請，該院於106年4月19日開庭宣示候核辦，

並於107年4月24日透過法院稅務電子閘門調資料

查詢表，查閱原告及父親，周某收入及財產，並在

107年8月2日作成裁定，減免原告扶養義務為每月

1,000元，此18個月又17天之法院審理期間，再加上

等待裁定確定之期間，即為系爭代墊安置費用之絕

大部分」與本院向新北地院調閱之原始卷證資料一

致，足徵該裁定雖未逾承辦期限，惟據法扶表示，

該案之審理期間確實較其他相同聲請案件為久，又

因最高行政法院認為扶養義務之減免不得溯及既

往
2
，故除非社會福利法令(例如老福法、身權法等)

另有明文規定下，扶養義務人仍需負擔審理期間所

產生之費用。惟前開判決理由亦指出：「……若以法

院實際處理時間，來決定原告應繳還之安置費用期

間，無異將公部門處理效率之高低，責由原告承擔，

難謂合理，原告實有減輕或免除安置所需之費用之

特殊事由。」可見審理期間所造成之不利益，攸關

民眾權益。 

                   
2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715號判決：「民法第1118條之1：……負扶養義務者依此條第2

項規定，請求法院免除其扶養義務之權利，係形成權，自法院予以免除確定時起始發生扶養

義務者對受扶養權利者免除負扶養義務之法律效果。是以在此之前，扶養義務者因負扶養義

務而具體產生之債務關係，無論是公法上或私法上之債務關係，並不因事後法院予以免除負

扶養義務而變成自始或事後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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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家指出
3
，日本民法並無類似「於特殊情形，家事

法院得免除扶養義務者所負擔義務之全部或一部」

的明文規定，但仍能藉由誠信原則法理，針對有責

老人(例如曾對扶養義務人為虐待或家暴等不法行

為之老人 )，依其扶養請求為特殊個案的彈性調

整……我國民法增訂第1118條之1後，實務上不乏

有受扶養義務者或扶養義務人透過算計，濫用國家

福利資源情事。因此，不如刪除民法第1118條之1，

由同法第1121條取代。 

(五)而據衛福部查復，109年修正老福法，增訂由社政機

關召集專家學者，自行判斷是否減免對扶養義務人

求償，以111年為例，全臺核准減輕或免除老人保護

安置費用，共844件。其中198件有檢附判決書，占

全部核准減免件數23.5％，其餘76.5%係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運用行政裁量權予以減免費用，大幅

減少民眾透過訴訟取得民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

裁定之情形，減少民眾訟累。以上足徵，民法與老

福法、身權法等社會福利法令，息息相關，相關法

令不但呈現當今家庭與社會情形，其修正更牽動民

眾權益。對此，法扶基金會指出，在家庭觀念改變，

及高齡社會同時少子化、青年貧窮等社會經濟、結

構問題下，國家負擔貧窮老人或障礙者之責任，日

益增加，相關問題需由立法、行政、司法機關協力

解決。 

(六)綜上，我國已為高齡社會，同時面臨少子化、青年

貧窮等社會經濟問題，無論行政、司法或立法機關

均無法避免面對此一課題，衛福部身為老人、障礙

者保護主管機關，允宜在國家稅收能力下，與司法

                   
3
 鄧學仁，〈老人之扶養問題與對策〉，《月旦法學雜誌》，第86期，2019年3月，第82-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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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立法機關定期研商，滾動檢討現行法令，例

如家事法院與社福機關之分工與合作、如何減少審

理期間對聲請人或被安置者所生之不利益、如何避

免扶養權利人、義務人濫用國家資源(含法院審理

及法律扶助)等議題，落實國家照顧責任。  

 

 

 



11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函請衛生福利部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二，函請衛生福利部參處。 

 

 

調查委員：王美玉、王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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